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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挪威：对奥地利和荷兰提案（A/AC.261/L.69）中提交的第 68 条的修正 
 
第 68 条 
 

提议对第 68条的标题和内容进行修正。经修正的第 68条如下： 
 

“ 第 68 条 
“ 对缔约国实施公约情况的评价 

 
“ 评价过程的安排 

 
“1.   评价过程应按区域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进行。 

“2.   各区域缔约国应任命一个主席团，协助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进行评价。 

“3.   各缔约国应指定其参加本区域主席团的代表团，代表团人数不得超过
两人。 

“4.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确定主席团工作的适当准则，包括每年拟举行
的届会数。 

“5.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负责协调五个主席团的工作，并确保所有各区
域在程序和监督级别上的统一。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始终在场并参与主席团对

缔约国的评价。 

“6.   除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的代表和各区域主席团至少两名代表以外，还
应由其他两个缔约国派两名代表牵头对缔约国进行评价。 

“7.   代表在为进行评价而对缔约国进行访问期间，应享有根据 1961年 4月
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赋予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8.  评价应分两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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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可能而且合适的情况下，应在评价过程中使用其他具有国际性而且
范围广泛的监督机制所提出的报告，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 评价过程第一阶段 

 
“10.  评价过程第一阶段应将其主要目标确定为评价缔约国据以实施本公

约的法律文本是否符合本公约的要求。 

“11.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制定一份调查表，以收集关于公约实施情况的
资料。附属机构还应与区域主席团合作，在考虑到下文第 12至第 14款所概述的
规定的情况下，扼要拟定一套指导第一阶段评估工作的程序性规则： 

“12.  各缔约国均应对调查表作出准确的答复，并确保其答复内容翔实，足
以使那些评价公约实施情况的人员对该缔约国遵守情况作出评估。答复所用语文

应为联合国正式语文之一，并应当分发给参与主席团和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的所

有人员。 

“13.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和主席团必要时可要求缔约国提供更多的资料。 

“14.  主席团应根据答复的情况，草拟一份最长不超过 6页的初步报告。初
步报告应作为对缔约国进行审查的基础。初步报告应视情况载列要求一览表和建

议一览表。 
 

“ 评价过程的第二阶段 
 

“15.  评价过程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应是研究已经建立的执行实施公约的
各项法律的结构，并评估其利用情况。过程第二阶段必要时可在完成对所有缔约

国进行第一阶段审查以前开始。 

“16.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和主席团合作为第二阶段编制一项调查表。缔
约国会议附属机构还应与主席团合作为评价的第二阶段制定一套程序性规则的纲

要，包括实地访问的工作范围，并考虑到下文第 17至 22款的规定； 

“17.  向各缔约国发出的第二阶段调查表应考虑到第一阶段进行的评价的
结果，以便就该审查确定的各种问题采取后续行动。各缔约国均应对调查表作出

准确的答复并确保其答复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那些评价公约实施情况的人员能

对该缔约国的答复进行评估。应由主席团与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对缔约国进行审查

的期限。 

“18.  应用联合国正式语文之一作复，并向区域主席团和缔约国会议附属机
构的所有参加者分发。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和区域主席团必要时可要求该缔约国

提供补充资料。 

“19.  除非经认为已通过其他国际和广泛的监督机构提供了足够充分的材
料，否则主席团应对各缔约国进行实地访问。每次访问的时间应大约为 3至 5天，
并应按照事先确定的工作范围进行。 

“20.  主席团参加者在进行这类访问期间，应会见其认为适当的政府和其他
机构，其中可包括警察、司法行政官、税务当局、政府各部委、国家审计员、民

间社会的代表以及私营部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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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该缔约国应为此种访问提供便利。 

“22.  主席团应根据调查表和访问期间得到的情况提出初步报告。主席团应
审查初步报告并在有关缔约国提出评论意见以后提出最后报告。最后报告应酌情

同时包括各种要求和建议。 
 

“ 简要报告和措施 
 
“23.  第 24至第 26款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评价过程的两个阶段。 

“24.  缔约国会议应对每年进行的评价提出一份简要报告并将简要报告提
交大会。 

“25.  如果一缔约国未在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确定的期限内达到主席团的
要求，主席团应向缔约国会议提议适当的措施，由缔约国会议就此事项作出决定。

这类措施可以是正面的，例如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或者是负面的，例如暂停公

约缔约国的资格。该缔约国可以请求延长期限，只要能对请求作出合理的解释。 

“26.  缔约国会议附属机构应为这种措施制定程序性规则，同时要考虑到公
平而平等地对待所有缔约国。这些程序性规则须经缔约国会议批准。 

“27.  应向公众提供关于各缔约国的报告以及第 24段所述简要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 

 

 

 


